浙师大行知学院校门门禁管理平台业务新增清单
	 管理模块
	业务板块
	业务需求

	数据管理模块
	数据类型
	在校教职员工、学生。

	
	数据字段
	教职员工：含姓名、工号、部门、职务、身份证号、手机号、在职状态；学生：含姓名、学号、学院、年级、班级、身份证号、手机号、分管辅导员、学籍状态等；

	
	对接时间
	当天内需完成一次数据同步对接，具体时间待与信息中心会商后再定。

	
	对接方式
	具体以学院信息中心提供的接口方式为准。

	
	数据校验
	在校门门禁管理平台【用户管理】模块新增人员信息校验更新功能模块，数据获取符合校门门禁管理平台加密规范，针对数据对接过程中出现的变量数据，进行二次人工核验，经核验通过后点击确认按钮，数据方能进行更新。

	
	数据更新
	数据更新业务类型分为以下四种：
勘误：则拒绝该条数据同步更新；
新增：则在系统内新增用户；
更新：则对系统内用户进行更新操作；
离职/毕业：则对系统内用户进行删除，并收回门禁权限。
数据更新历史记录存档可查。

	重点人员管理模块
	信息列表
	页面呈现重点人员信息列表，呈现字段含姓名、学号、学院、班级、人员类型等，具体以校方实际管理为准；同时支持人员检索该功能，含以人员信息、人员类型等方式检索。

	
	类型管理
	重点人员类型可根据学院管理实际，自定义分类分级管理（类型包括心理类、宗教类、情感类等；级别包括一级、二级、三级等）；重点人员信息在添加和删除时须支持单个或批量方式进行。

	
	进出管理
	页面呈现重点人员进出数据列表，呈现字段含姓名、学号、学院、班级、人员类型、进出通道信息等，具体以校方实际管理为准；同时支持人员检索该功能，含以人员信息、人员类型等方式检索；另设置为最高级别的人员进出数据须置顶并用特殊颜色呈现。

	
	规则管理
	可对某个类型或级别内的人员，是否启用短信预警推送/门禁权限联动/等功能

	
	变更管理
	根据实际管理需求对内部人员进行类型或级别调整，以及人员信息移除等管理

	黑名单管理模块
	信息列表
	人员添加或删除功能：支持单个或批量方式进行，添加时需录入姓名、学号/身份证号码、学院/单位等、人像图片、事由等信息；
信息呈现：字段含姓名、学号/身份证号码、学院/单位等，具体以校方实际管理为准；同时支持人员检索该功能，含以人员信息、人员类型等方式检索。

	
	规则管理
	是否启用短信预警推送/门禁权限联动/等功能，原则上黑名单内人员默认禁用门禁通行权限，并启动短信推送功能。

	
	变更管理
	根据实际管理需求对内部人员进行类型或级别调整，以及人员信息移除等。

	短信预警管理模块
	预警列表
	预警数据呈现：预警时间、类型等，处置人员、状态等。

	
	规则设置
	可自定义设置短信预警推送对象

	访客管理模块
	手机端预约界面更新
	在公众号预约界面更新上线人像采集功能、车辆信息录入功能、黑名单人员不予通过页面等功能。

	
	进出管理
	页面呈现访客人员进出数据列表，字段含姓名、学号/身份证号码、时间、核验类型、受访人员、来访事由等，具体以校方实际管理为准；同时可实时查阅当天或当月访客数据。

	
	滋溜管理
	针对当天内只进不出的滋溜访客数据，开发【处置】功能界面。

	
	规则管理
	增加预约审核与不审核选项，预约时间段设置选项。

	
	门禁管理
	凡是填写车辆入校的访客，须将访客车辆信息安装预约时间段下发至校门车辆道闸系统，实现联动放行。

	门禁权限
	下发/回收
	数据对接过程中产生的遇到新增人员信息或已毕业、休学等人员信息时，系统须自动将数据进行下发和回收，如在下发和回收过程中遇到无法执行的情况，系统应将相关数据集中呈现，便于管理员实时查阅和导出管理。

	 手持式移动工作机
	工作机参数
	数量：2台，内存：12+256GB，尺寸：≥10寸，设备须集成门禁业务管理软件

	
	数据管理
	安保队员可通过手持式移动工作机实时查阅门禁相关业务数据。

	
	核验管理
	安保队员可通过手持式移动工作机实时核验访客人员、黑名单人员等相关数据

	
	门禁管理
	安保队员可通过手持式移动工作机对门禁闸机进行权限管理（手动开闸/关闸）

	数据安全规范
	以上模块，在前后端接口调用，模块间数据传输需符合当前校门门禁管理平台数据加密传输安全规范。

	软件部署要求
	本次项目升级的所有功能模块需要集成在原校门门禁管理平台内。如果不能集成的，则需要提供原校门门禁管理平台原有业务功能，包含用户管理，组织机构管理，门禁模式管理，进出记录查询，门禁权限下发、回收，请销假管理，访客管理，设备管理，以及手机端入校申请、信息推送及查询业务等（具体要求以采购单位原校门门禁管理平台内业务为准），同时需符合采购单位现有数据对接传输安全规范要求并满足现有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二级）要求。

	采购流程
	第一阶段：项目交流调研，时间4天（自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4天内），意向单位须在规定时间内前往采购单位进行业务交流调研；
第二阶段：项目报价，时间4天（自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4天后顺延4天），意向单位须在规定时间内向采购单位提交项目报价单及项目实施方案（文字方案或视图方案）。
注意：1.意向单位未参与第一阶段流程直接进行项目报价的视为无效报价；2.意向单位完成两个阶段流程，但在报价流程中仅提供项目报价单无项目实施方案的，视为无效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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